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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情殊特响影工罷政郵

省曼

都
第
訂
貿
易
和
支
付
協
定
，
及
一 
力
七
四
年
 

度
換
薄
議
定
書
。

中
國
大
使
甘
野
陶
和
阿
富
汗
商
業
部
副
 

一 
部
長
勒
瓦
竝
，
分
别
代
表
其
本
國
政
府
，
在 

- 
誤
兩
項
文
件
上
簽
署
。

五
一 
勞
動
節
歷
史
經
八
十
多
年
，
至4
 

勞
工
間
題
依
然
未
能
調
協
解
决
，
罷
丄 

潮 

接
*
，
起
，
這
是
反
映
在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制
 

度

it
會
裏
，
資
本
家
 *
僱
員
勞
工
之
間
，
依

工
潮
是
由
於
勞
資
利
害
衝
突
，
不
能
合 

作
的
結
果
，
倘
若
實
施
合
作
經
濟
，
取
得
券
 

資
合
作
關
係
，
可
能
减
除
罷
工
、
目
前
中
國
 

勞TSF
爲
國
家
工
作
，
爭

to勞
模
，
亦
無
罷
 

工
。

然
^
^
^
^

盾
利
害
一

，
尤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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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
資

最

後

談

判

失

敗

今

晨

佈

糾

察

線

人

:

4

■

輪

:

▲

8
一

甚

斷

^33

7419

(
雲
高
華
。
日
特
電
)
直
工
人
員
今
晨
開
始
罷
工
，
及
由
雲
髙
華
以
至
奥
卡
尼
也
流
域
 

等
地
區
分
佈
糾
察
線
後
，
串
詩
金
省
的
建
築
工g
,

大
部
份
停
頓
。

工
會
及
資
方
代
表
今
晚
最
後
談
判
新
台
約
失
敗
决
裂
後
，
依
期
今
晨
八
待
開
始
罷
工
， 

凡
屬
有
電
工
合
同
的
建
築
場
所
，
均
今
晨
七
時
半
起
佈
置
罷
工
糾
察
線
，
而
其
他

11
業
的
建 

築
工
人
，
要
遵
重
電
工
的
糾
察
線
而
停
工
。

由
於
最
近
參
加
電
工
建
築
合
同
的
工
座
不
受
影
響
，
故
此
次
的
工
潮
，
尙
未
致
全
省
建

诊

M

鳳

・

葡萄牙軍人政變後 

對殖民地仍有爭辯 

(
用
斯
本
路
透
社
電
 

腹
目
前
主
政
的
 

葡
國
軍
事
議
會
發
言
人
屑
••
將
决
定
葡
萄
牙
 

的
年
洲
殖
民
地
視
爲
 
一 
個
葡
萄
牙
國
家
的
整
 

體
。

該
議
 

領
袖
史
賓
努
拉
四
：
他
主
張
莫
 

三
鼻
•
安
野
拉
及
葡
萄
牙
屬
畿
內
亞
等
均8 

一
自
治
省
區 

隸
屬
於
路
士
丁
尼
安
聯
邦
國
 

■
但
左
翼
政
治
家
則
芸
求
守
卽
予
殖
民
地
以
 

完
金
的
固
立
。

該
發
言
人
在
記
者
消
"
不
是
史
賓
努
拉
 

，
議
會
或
臨
時
政
府
所
能
决
定
殖
民
地
的
命

-
築
業
癱
瘓
。

此
間
國
際
電
工
工
會
第
二
一 
三
分
會
的
一 

- 
一 
千
二
百
會
目
，
因
拒
絕
資
万
提
出
每
小
時
一 

一
加
薪
二
元
九
毛
，
及
其
他
福
利
等
兩
年
合
約
- 

一
，
而
實
行
複
工
。

建
築
業
奮
工
 

11
係
代
表
約
八
百
家
公
司
一 

一
，
昨
與
工
會
代
表
在
列
治
文
旅
舘
進
行
学
急
一
 

談
判
，
府
至
今
晨
二
時
半
仍
無
效
果
♦
舊
合
一 

約
至
咋
午
夜

—
二
時
裁
止
。

現
計
建
築
業
有
六
個
工
會
，
包
括
電
工
一 

，Q
別
談
判
新
合
約
。
全
部
十
六
個
不
同
的
 

工
會
，
約
共
四
萬
人
，
均
受
到
此
次
罷
工
的
 

影
響
。
此
次
罷
工
亦
不
須
鉴
提
出
七
十
二
小

IYr SI

。
et

1

我

©
 

索
匝
盖

時
通
吿
。

- 

據
工
會
發
言
人
蘭
格
連
稱
：
電
匸
人
員
一
運
 

而
是
將
台
整
個
國
家
的
一
體
.

(
甲
寅
年
四
月
大
 

初
十
日
)

齊

史
賓
勢
拉
保
証
五
月
中
旬
，
成
立
臨
時
政
府

NT  

IIS

修 

急 **  

'■* 

義*
徐知

要
有
一
項
生
海
程
度
條
文
附
入
合
約
，
及
每

中國產猪弍億餘隻 

一 
世界市塲地位重要 

第
盛
 ̂

美
聯
社
電
〕
據
美
國
農
契
部
 

發
表
報
吿
稱
，
中
國
在
渦
去
廿
五
年
來
，
出 

一
產
生
豬
的
數
量
激
增
，
形
成
中
國
在
世
界
生

半 

減
至
卅
五
小
時
。

週
工
公各國慶祝勞動節

(
美
聯
社
綜
合
報
導
)
葡
萄
牙
里
斯
本
 

及
"
根
廷
布
宜
諾
斯
艾
里
斯
 

今
日
慶
祝
國
 

際
勞
助
節
，
舉
行
示
威
巡
行
。

無
論
派
報
或
郵
寄
一
 

每

月

三

元

 
一 

每

季

九

元

一

 

MmHHM,.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六

元
 
一 

零
售
每
价
 
一
毛
五
一

公

報
 

費
 

價
 

目
 

表

國
最
近
単
變
後
，
軍
事
議
會
首
次
批
 

猪
貿
易
市
場
上
佔
着
重
要
电
位
。

在 - 
九 

py
九
年
中
共
開
始
執
行
時
朗
， 

統
計
報
告
中
國
年
産
学
猪
約a
千
七
百
八
十
 

萬
隻
 

至
一
九
 C
二
年
，
中
國
公
布
出
產
生

准

89
人
放
假
舉
行
勞
工
節
慶
會
。

黎
現
唐
競
選
期
間
，
今
日
取
消
巡
行
 

降
低
，
慶
祝
會
的
情
緖
。

埃
及
總
碗
沙
達
今
日
暫
叶
與
基
辛
格
曹
 

猪
數
量
達
二
億
大
干
亀
隻
，
比
較
增
加

VU 
倍

以
上泰將派貿易團 

訪華洽購藥材 

(
曼
谷
合
衆
社
冠
)
據
政
府
發
言
人
稱
 

:
泰
國
內
閣
會
議
已
原
則
卜
同
意
，
海
出
- 

個
大
人
貿
易
代
寿
團
前
往
中
國
訪
問
，
幷
洽 

商
購
買
醫
葯
原
料
事
宜
。

該
發
言
人
又
謂
/
該
代
表
出
的
出
發
 

期
當
未
决
定
-

在
過
去
半
年
來
，
中
泰
两
國
之
也
已
在
 

非
正
式
的
基
礎
上
、
開
始
進
行
貿
易
" 

中國與阿富汗簽協定 

(
喀
布
爾
特
電
)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與
 

阿
冨
汗
政
府
代
表
，
現
已
經
在
此
間
阿
國
首

談
，
特
向
國
人
發
表
勞
工
節
演
講

0  

烏
拉
圭
 

停
止
慶
祝
五
一
。
昨
晚
一
報
 

舘
被
投
彈
爆
炸

戶

^

^

 

LE-ryrr
今
陰
晴
不
定
 

明
間
有
陽
" 

高
温
度
亠
八4-  
低
温
度
出

y

二一

五一 勞動節與工潮問

編 
者

今
天
又
是
具
有
歷
史
性
的
五
一
 
國
障
勞
工
運
動
紀
念
日
子
，
溯
自
一
八 

八
六
年
五
月
~
日
昊
國
芝
加
哥
的
工
人
，
爲
爭
办
改
善
生
活
待
遇
及
工
作
八

小
時
制
•
舉
行
群
衆
大
會
，
反
遭
當
局
干
涉
 

及
殘
殺
事
件
，
叁
年
後
在
法
京
巴
黎
召
開
國
 

際
勞
工
代
表
會
讓
時
，
提
出
討
論
 

决
定
以
 

紀
念
芝
加
斟
流
血
事
件
，
成
爲
五 
一 
國
際
勞
 

動
節
，
隨
後
歐
顎
各
國
相
習
沿
用
，
放
假
集
 

會
或
巡
行
慶
祝
，   

»1
美
加
兩
國
則
採
用
九
月
 

第
一
個
星
期
 

爲
务
動
節
。

是
在
惡
性
通
貨
膨
脹
及
經
濟
基
礎
受
到
打
擊
 

而
發
生
動
播
的
時
期
，
這
些
勞
資
利
害
衝
突
 

的
關
係
，
則
更
形
激
烈
化
 
例
如
：
在
紀
念
 

轉
動
節
的
今
日
，
婁
高
華
的
電
上
貝
因
l
 

會
興
資
方
代
表
談
判
决
裂
後
，
已
於
今
晨
八
一 

時
開
始
罷
工
•
直
接
影
響
建
築
工
程
停
頓
， 

像
這
樣
的r
潮
，
近
來
已
經
常
見
。

C
8 

U
>

報
~
九
匕
三
年
人
息
裡
載
止
 

日
明
，
延
期
三
星
期
，
至 6
 

月
廿
~

er

止
。

此
事
原
定
載
止
時
間
四
 

月
卅
日
午
夜
之
前
十
小
時
， 

宣
佈
延
期
。

據
部
長
宣
俯
属
：
寄
回 

塡
報
入
息
稼
 

*:件
所
蓋
印
日
 

期
郵
戳
，
不
要
裡
過
五
月
廿
 

一
日(
星
期
二
)
午
夜
。 

部
長
對
記
者
宣
稱
：
此 

次
爲
腹
他
們
所
知
，W
國
有
 

史
以
來
，
第
一
次
载
止
塡
報

(
澳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加
政
府
税
收
 

部
長
磁
弼
史
丹
比
利
咋
向
國
會
報
告
稱
：
塡

人
息
稅
時
間
延
期
。

此
項
决
定T
是
由
於
全
國
郵
員
罷
工
及
 

加
西
遭
水
災
之
影
響
。

部
長
又
綱
：
由
於
許
多
關
懐
此
事
之
國
 

民
要
求
及
査
詢
，
他
遂
作
此
頃
决
定
 

並

IK

 

:
我
們
感
到
吐
 6
唯
-
公
平
之
决
定
，
以
爲 

有
一
丝
補
救
的
作
用
。

他
乂
否
.捋
及
可
萌
於
不
久
將
來
，
以
此 

項
决
定
之
影
響
，
而
致
發
生
舉
行
另
一
次
全
 

域
大
選
。

他
又
表
示
：
現
未
能
估
計
避
到
塡
報
人
 

息
稅
，
爲
數
將
有
若
干
。 6
 矇
各
界
國
民
査
 

拘
要
求
數
目
之
多
表
示
情
现
甚H
普
遍
。 

加政府撥款三億元 

助入息低者曜房屋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計
電1

加
政
府
城
市
 

事
務
長
朗
巴
斯
福
昨
在
國
會
報
告
繭
：
政
府 

已
通
過
撥
款
三
億
元
，
以
貫
補
助
一
部
份
入
 

息
低
微
家
展
購
買
房
屋
。

巴
斯
福
咋
在
國
會
中
，
答
覆
新
民
主
黨
 

奧
沙
華
埠
維
比
區
國
會
議
員
愛
德
華
布
洛
彬
 

情
：
此
一 
預
算
，
將
使
擁
有
房
屋
类
主
的
人
 

數
增
加
一 
半
。

據
布
洛
」
質
詢
稱
：
平
均
都
朗
度
房
屋
 

價
銭
上
月
已
增
加
三
千
元
，
政
府
對
时
事
有
 

何
計
劃
應
付
，
尤
其
對
入
息
低
微
及
中
等
入
 

息
家
庭
，
有
何
幫
助
計
劃
。
中
央
抵
押
貸
款
 

房
屋
公
司
發
言
人
稱1
貸
款
購
屋
 
利
息
率
 

低
至
百
分
六
。

加移民部准許黑婦 

上訴期間居留加國 

•
二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直/

111:
間
移
民
部
 

官
員
巳
批
准
黑

3；

綺
雲
珠
蓮
哥
頓
，
仍
可
居
 

留
於
加
境
。
不
致
即
時
被
撥
出
境
。
以
等
待
 

她
進
行
又
一 
次
法
律
上
之
行
動
，
以
對
抗
撥
 

HI
境
令
。

該
黑
婦
之
律
師
昨
鬲
：
已
具
呈
請
求
移
 

民
上
訴
局
再
次
准
許
 

得
口
審
訊
抗
拒
其
被
 

撥
出
境
令
案
件
。

該
黑
婦
上
星
期
什
卡
技
利
抵
達
滿
地
可
 

移
民
上
訴
局
曾
决
定
撥
她
出
境
。

據
移
民
部
稱
：
一 
張
出
世
證
明
書
，
指 

出
表
示
他
於
一
九
三
四
年
出
世
於
美

tea 
芝
加 

哥
。 

(8
她
繭
她
不
知
仟
何
處
出
世
，
她
於
一 

九
六
七
年
來
加
，
希
望
有
加
居
留
。

省検察長提議增派 

高等法院法官人数 
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電
)
東
證
省
检
察
 

長
亞
力
麥
當
奴
昨
對
記
者
發
表
談
話
：
謂
旋
 

諸
訂
定
一 
法
例
， 
ti爲
会
展
單
詩
省
髙
等
法
 

院
，
增
聘
兩
名
伏
官
，
至
共
設
法
官
廿
三
名
 

，
目
批
般
高
等
法
院
裝
温
應
用
錄
"
帶
等
儀
 

器
，
以
爲
利
便
紀
錄
。

檢
察
发
謂
：
屮
議
§
法
官
長
彌
敦
汝
美
 

斯
所
提
議
，
以
求
適
應
工
力
增
多
，
麻
邦
政
 

府
司
法
部
長
奥
 

ft
良
將
正
直
委
派
出
法
官
人
 

員
但
检
察
長
謂
未
悉
何
畤
始
正
式
委
出
增
 

加
力
法
宫
 

fH
任
。

他
又
提
議
訂
定
高
等
法
院
法
例
，
規
定 

審
案
程
序
時
，
可
應
用
錄
并
儀
器
，
同
時
由 

速
記
員
記
錄
，
現
時
省
法
庭
已
應
用
錄
肯
•

(
纖
4
司
加
筝
大

it
也
，
卑
詢
省
政
府
 

運
輸
廳
長
羅
弼
史
襪
泉
，
咋
在
省
議
會
呈
報
 

省
營
卑
詩
省
保
險
公
司
第
一 
次
之
年
報
.
謂 

今
年
三
月
份
省
府
自
詆
行
强
迫
性
政
府
汽
車
 

保
險
計
劃
後
第
一
個
月
以
來
,
該
公
司
共
收
 

到
一
一
萬
四
千
宗
以
匕
的
硬
拆
案
件
，
約
編
敏
 

共
多
達
一 
千
一 
百
三
十
萬
元
。

據
鹿
良

8E

吿
稿
：
三
戸
賣H
時
，
有
一 

百
萬
樂
汽
車
瞒
買
保
險
，
「
車
計
劃
保
險
賣
 

共
多
建
價
値
 
一 
億
三
千
三
百
萬
元
之
多
，B
 

年
報
估
計
明
年
三
月
一
日
，
將
有
一
百
四
十
 

萬
架
汽
車
購
買
保
險
，
而
保
險
費
将
共
多
達
 

二
億
零
七
十
萬
元
。

世界自由黨人會議 

陶杜發表政策演講 

《
奥
太
瓦
现
学
大
社
電
、一
加
首
、
陶
杜
 

昨
世
界
自
由
黨
物
合
會
第
一 
次
在
加
修
大
舉
 

行
之
會
議
中
，
爲 

ZH1
闕
領
土
于
權
，
國
家
民 

族

4-
義
，
及
外
國
技
資
等
地
位
態
度
，
發
表 

政
策
自
辯
・
他
向
來
自
欧
洲
及
拉
丁
美
附
練
 

家
之
自
由
黨
政
治
家
發
表
演
講
，
世
界
自
由
 

黨
聯
合
會
的
組
織
，
於 
一
九
四
匕
年
爲
欧
洲 

各
國
白
也
黨
政
界
人
士
成
立
之
機
構
，
本
星 

期
來
自
世
界
各
地
二
十
個
國
家
之
用
用
育
代
 

表
由
席
此
 
一 
會
議
，
討
蠲
世
界
政
治
問
靄
。 

加
拿
大
自
由
富
自
豈
八
六
九
年
後
，
廿 

二
次
大
選
中
，1
六
次
博
選
執
政
 

此
舉
岳
 

爲
成
功 

爲
欧
洲
自
由
黨
所
不
及
者
・
 

加國關節炎風温會 

定»
在雲埠開年會 

(
雲
訊
)
五x

六
日
至
人
口
，
加
拿
大 

關
節
炎
風
濕
症
協
會
會
假
代
表
，
將
由
卑
詩
 

省
各
地
抵
達
雲
埠
，

Hi
席
在
雲
用
關
節
炎
中
 

心
舉
行
之
繼
續
教
育
年
會
。

此
次
年
會
 

出
席
婚
節
炎
風
濕
病
症
醫
 

療
人
員
及
 

it
會1
作
人
員
，
將
硏
究
或
發
表
 

自
上
次
年
會
後
對
治
療
風
濕
症
之
新
技
術
意
 

見
•
心
得
及
醫
療
過
程
等
。

此
次
年
會
，
由
該
會
翳
葯
主
任
夏
路
魯
 

賓
遜
博
士
主
持
•
且
邀
請
風
濕
病
醫
學
客
多
 

人
，
屆
時
發
表
專
題
信
講
，
將
有
華
滿
大
學
 

風
湿
病
助
理
教
授
約
翰
林
德
博
上
，
安
省
西
 

敦
蘭
大
學
風
濕
事
位
主
任
曼
夫
烈
夏
治
博
士

香港前任警田貪汚 

畏罪潛逃在英被捕 

(
香
港
美
*

行
電
-
據
香
港
以
育W
宫 

員
報
告
册
：
一 
位
前
任
香
港
警
司
，
於
十
個
 

月
前
以
發
生
反
貪
汚
腐
化
賄
賂
運
動
調
查
事
一
 

件
，
而
畏
庫
潛
逃
，
作
已
英
國
被
捕
。 

該
碌
告
又
稱
：
香
港
就
任
警
司
彼
得
葛
一 

市
，
昨
星
期
一 
日
在
素
錫
弟
的
住
家
中
，
被 

-
張
香
港
政
府
委
派
之
傳
票
而
致
被
拘
捕
， 

他
被
控
自
另
一 
名
警
察
處
貪
汚
賄
賂
獲
得
相
 

當
五
千
元
 
之
罪
，
容
处
一 
名
警
察
，
後
已
被
 

升
職
。據

去
年
夏
季
審
査
委
員
會
報
告
稱
・
♦
彼 

得
葛
布
於
去
年
六
月
畏
罪
潛
逃
，
他
宮
時
共
 

有
八
十
五
萬
元
，
分
別
儲
於
幾
家
外
國
銀
行
 

戶
 

，
代
批
款
項
数
目
，
比
他
自
一
几
五
二
 

年
服
務
警
界
後
，
所
得
薪
金
靖
數
量
多
六
.倍 

阿省印第安酋長 

首次被委任省督 

(
奥
太
瓦
加
拿1

St
電
)
加
首
相
陶
杜
 

咋 

宣 
ffi••
一 
名
著
名
之
農
民
及
印
第
安
人
 

領
袖
利
夫
史
丁
夏
加
，
已
被
委
任
爲
#
省
省 

督
,
他
將
爲
加
拿
大
第
一 
位
印
第
安
人
担
任
 

省
督
之
職

史
丁
夏
加
 

六
十
八
歳
，
曾
爲
前
任
至
 

省
聖
保
羅
附
近
沙
都
湖
印
第
安
人
族
酋
長
， 

將
於
六
月
底
繼
加
倫
麥
依
雲
任
尊
省
省
督
" 

他
爲   

ISI 
省
印
第
安
人
協
窘
創
辦
人
之
 - 

，
自
一
九
二
三
年
加
入
亞
省
聯
合
農
民
會
後

S

1- 
一 
直
致
力
於
農
業
福
利
事
務
工
作
。 

史
氏
妻
子
爲
蘇
格
蘭
人
，
有
四
女
及
一 

子
，
他
曾
謂
：
此
次
被
任
命
省
督
，
將
完
全 

改
變
其
生
活
方
式
。

古璧勞工祝勞動節 

各地集會示威巡行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計
電
)
古
璧
省
主
要
 

領
袖
呼
蕭
實
行
示
碱
抗
胸
巡
行
•
以
爲
慶
祝
 

五
月
一
日
國
際
勞
動
節
後
，
全
古
璧
看
各
地
 

成
千
屢
萬
勞
工
界
人
士
，
昨
已
熱
烈
參
加
集
 

會
慶
而
"

今
天
示
威
抗
議

fr-J 
號
標
語
， ̂

「
通 

貨
膨
脹
我
們
不
接
納
 

帰
備
在
古
璧
省
各
地
 

主
要
城
市
霎
行
示
威
抗
議
 

而
以
滿
地
可
示
 

威
抗
議
打
動
 

最
K
規
模
。

黄星翹初審哄騙案 

移交高級法庭處理 

雲
力 " 
省
法
院
法
言
黃
上
翹
，
昨
判 

决
二
用
卑
聋
佐
文
汽
車
目
限
公
司
器
名
成
立
 

，
且
將
案
移
交
更
高
級
法3

進
行
審
訊
。83  

汽
車
公
司
波
娃
犯
廣
告
哄
騙
等
罪
。 

住
被
辯
護
律
師
要
求
一
卜
，經
爲
時
頗
久
 

之
初
審
， 
tt
案
詳
細
 

形
，
禁A
在
報
章
公
 

開
發
表
，

檢
察
官
指
控
該
公
司
對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 

五
月
所
刊
登
之
哄
騙
讀
者
廣
告
一
則
，
應
負
 

其
應
有
的
責
任
。

該
期
出
版N

太
平
洋
遊
艇
雜
誌
中
•
刊 

登
該
廣
告
之
言
詞
與
事
實
不
符
•
詐
欺
騙
入

ItAfilifTtAfitifitAfltifitAflifitAflfif, 

加政府公民法准許外人購買土地成爲漏洞

長

續

談

外

資

問

題

■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
St
電
)
■
詩
省
長
巴
律
咋
在
省
議
會
中
發
表
演
靄
稱
：
由
於
聯
邦
政
 

府
公
民
法
之
漏
洞
頗
多
，
致
使
准
許
外
國
人
在
加
拿
大
擁
有
購
買
大
量
土
地
之
權
力
及
現
象
 

。
此
種
情
形
♦
應
該
極
早
求
結
朿
越
好
。

他
在
省
選
會
詳
細
解
釋
發
表
日
前
他
對
卑
詩
省
實
業
市
場
近
况
之
談
話
，
主
張
採
取
有
 

力
之
行
動
，
以 S
 制
止
外
國
人
投
資
於
卑
詩
省
乙
實
業
。

巴
律
省
長
 

In-. 
稱
：
此 8
實
際
責
任
，
應
爲
奧
太
瓦
聯
邦
政
府
方
，
但
其
領
導
之
車
詩

省
政
府
亦
有
不
尋
常
之
後
議
。
一 
項
聯
邦
政
 

。
但
巴
律
答
稱
••
此
項
杏
港
人
投
資
所
得
收
 

府
最
惡
劣
之
立u
，
爲
加
拿
大
公
民
法
，
准 

入
則
爲
此
等
6
洲
商
人
保
障
他
們
在
香
港
 

許
外
國
人
在
加
具
大
有
借
 ̂

有
土
地
，
司
購
 
殖
民
地
，，
取
自
低
微
薪
資
之
工
人
，
而
獲
祈
 

實
業
土
地
。 

大
利
益
，
投
機
暴
利
。

円
律
省
長
繕
：
公
民
法
應
規
定
不
准
外
 

省
長
又
稱
：
我
們
不
應
使
加
拿
大
更
爲
 

國
人
在
加
國
境
内
置
業
，
公
民
法
應
删
除
外
奸
商
役
機
巧
取
獲
暴
利
者
之
天
堂
樂
園

C

現

時
不
只
卑
詩
省
受
到
此
等
投
機
暴
利
者
之
投

國
人
任
加
購
買
房
屋
二
規
定
。

巴
律
在
省
議
會
討
海
時
，
曾
被
反
對
黨
 

資
•
而
亞
省
及
安
省
亦
受
到
小
必
要
競
爭
之
 

省
議
員
加
以
壓
力
，
要
寄
明
政
府
野
此
事
 

痛
苦 

因
外
國
人
投

—

屋

“業
所
致
 

惹 

提
議
之
評
情
，
僅
發
表
稱
"
我
們
卽
將
採
取
 

致
出
售
房
屋
價
錢
大
直
增
價
。 

迅
速
行
動
，
善
能
範
圍
內
經
我
們
之
律
師
 

巴
律
省
長
稱
：
我
們
要
求
反
對
外
國
人
 

，
設
，
辦
理
一
部
份
良
善
方
法
，
以
爲
應
付
 

購
房
屋
實
業
的
捜
資
，
而
不0
反
酎
工
業
段
 

。 

資
g
而
香
港
之
資
本
•
多
爲
投
資
購
買
現
時
 

他
分
別
解
釋
外
國
人
投
資
實
業
，
投
機
 

存
在
之
柏
文
，
或
商
業
樓
宇
大
廈
，
却
幷
小 

炒
地
皮
 

及
工
業
投
資
以
發
展
輝
詩
省
經
濟
 

是
投
資
新
建
大
廈
樓
宇
。 

繁
榮
等
事
。
且
謂
對
外
國
人
投
資
丄
業
，
發 

他
表
示
應
鼓
勵
加
拿
大
人
投
資
於
房
屋
 

展
卑
注
省
經
濟
，
最
表
欽
迎
。 

實
業
，
尤
其
特
別
是
租
賃
給
他
人
之
房
屋
等
 

自
由
黨
省
議
員
曾
謂
：
甚
多
外
國
資
金
 

。
加
京
奧
太
瓦
聯
邦
政
府
，
應
迅
速
確
實
採
 

投
資
房
屋
市
場
，
要
求
省
長
巴
律
規
明
他
將
 

取
鼓
勵
私
人
投
資
購
買
柏
樓
宇
大
厦
/.計
劃
 

有
何
計
劃
，
以
代
替
此
 
一 
方
面
之
投
資
來
徳
 

方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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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宣弟


